
衢州学院关于学生公寓桶装水项目的公开招商公告

因工作需要，现就学生公寓桶装水项目进行公开招商，欢迎符合相关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招商。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学生公寓桶装水项目
二、项目编号：衢院商2014-01

三、项目内容: 以学生自愿为原则，按学生实际需求，为全校学生公寓供应桶装水，服务期限三年。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中国境内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主营此类项目的生产或销售企业（公司）。
五、招商报名时间

有意参与招商的供应商请于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5月6日上班时间前往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行政楼218室）报名。报名时须提交以下资料：
1.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报名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六、递交响应文件截止及招商会时间
2014年5月7日9:00时（北京时间）。届时请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按时参加招商会。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七、递交响应文件及招商会地点
衢州学院行政楼开标室（122室）。

八、履约保证金

最终获得经营资格的供应商须在签订合同前向学校缴纳履约保证金一万元整。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后无质量及服务问题，一周内退还，不计息。

九、项目实施要求
1.由成交供应商免费为有需求的学生宿舍提供饮水机，并按规定标准直接向学生收取饮水机押金。提供的饮水机产品标识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必须有有效的
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必须提供每批次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2.饮水机应放在固定安全卫生的位置，防止二次污染，且必须于每学期开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消毒工作，并做好记录，由使用学生签名确认。清洗、消毒使用的除垢剂与消毒剂应有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
3.根据学生需求，随时为学生提供桶装水，并实行免费送货服务。桶装水价格必须严格执行招商结果定价，并由供应商以合理的方式直接向学生收取。供应的桶装水必须达到国家对桶装水的管理指标要求，必须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报告，超过保质期限的桶装水一律不准进入学校。送水工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
4.成交供应商必须免费提供军训教官、学生及相关会议用水。
十、响应文件的组成及封装

1.响应文件的组成
1）投标人情况简介：投标人的管理和技术队伍、主要装备的情况及现状。
2）企业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有效食品生产（或经营）许可证（QS证，加盖公章）。
5）企业其他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6）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原件（格式见附件1）。

7）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8）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9）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书原件（格式见附件2）。
10）报价一览表原件（格式见附件3）。请严格按报价一览表的格式要求填写报价。
11）其他资信材料及相关体现本单位实力的材料。

2.响应文件的封装

1）响应文件必须按顺序装订成册，且封面均应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供正本壹份，副本伍份。

2）正本响应文件内的各种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承诺书、报价表等必须按照格式规定由法定代表人或全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3）响应文件必须包装密封（在密封处盖上单位公章）完整，并在包装封面上分别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联系人及电话。

十一、报价要求及服务承诺
1.响应报价为供应商所能承受的一次性最低、最终报价。报价（含材料费、人工费、运输费、税费、售后等一切费用）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只报单价，数量以学生实际购买为准。
2.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达到要求的性能规格，其质量及售后服务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学校采购和监管部门全程监督，如发现供应商擅自变更或无故不提供成交产品，将列入学校黑名单并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因饮水机、饮用水质量引起的安全、健康等问题，供应商应承担全部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十二、招商成交原则
在学校纪检室人员参与下，招商评委（评委成员五人，由纪检室在专家库随机抽取）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参与招商单位从资质、经营能力、供货能力、货源储备及报价等多方面进行评定，以投票方式确定一家单位为学生公寓桶装水供应商。

十三、参与招商人在招商过程中的一切费用自负。

十四、发布公告的媒体：衢州学院网（www.qzu.zj.cn）
十五、本招商文件由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后勤管理处责解释。

招商文件质疑接收联系人：周老师，电话（传真）：0570-8015042。
项目技术答疑联系人：胡老师，电话：0570-8015332。
联系地址：衢州市九华北大道78号。

    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
                                 2014年 4月25日

